2026年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东校（初中）招生工作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5）的通知》（教基厅函〔2025〕5号）以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26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法规和文件精神，本着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为促进依法办学、规范招生入学工作，确保2026年招生工作规范有序进行。现结合学校实际，制定2026年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东校（初中）招生工作方案如下：
一、基本原则
1.坚持依法依规招生，严格规范学校招生行为，依法依规做好我校初中部招生入学工作。
2.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时向社会公布我校初中部招生入学工作的相关信息，加强我校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
二、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招生专项工作组和监督组。
组长：周飞 
成员：侯琼玮、李文俊、刘岩、郑佳、罗珏
监督：沈霄、谈俊、陈晓峰
三、招生办法
1. 招生计划：2个班级
2. 招生方式：采用石泉街道所属学校和曹杨二中教育集团成员校电脑派位入学的方式
3. 招生范围：“石泉街道三所小学”（中北一小、洵阳路小学、管弄新村小学）和 “曹杨二中教育集团成员校” 在籍就读的五年级毕业生。
四、报名条件
截至 2026 年 4 月 24 日，“石泉街道所属学校”和 “曹杨二中教育集团成员校” 在籍就读的五年级毕业生中就读意愿为“普陀区”且选择“学籍地入学”的学生。（不含非本属地学校 / 集团成员校学籍回本地区就读的学生；不含本属地及集团校学籍选择回外区、回本区其他街道就读的学生）。
五、日程安排
1.4月11日，开展线上校园开放日活动。
2.8月15日前，向新生发放“入学通知书”。
联系人：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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